附件2
企业申报省重点研发计划攻关专项

资质条件界定
   为落实中央和省委“三评”改革文件中“对于企业牵头的技术创新项目，应对企业的资质、技术创新能力和财务情况提出明确要求”精神及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等要求，对企业牵头申报省重点研发计划攻关专项项目资质条件界定如下。

企业一般应为省内行业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具有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平台，满足研发费用投入及承担项目数量界定等条件。
一、企业研发费用投入条件界定

企业研发费用投入以统计、税务部门数据为准。合作单位研发费用投入不计算在内。规上企业须履行研发活动统计填报义务（即在统计部门研发活动统计范围内且按要求填报）。

（一）对于研发活动统计范围内规上企业和有研发费用投入统计数据的规下企业
（1）申请财政资金100-200（含）万元项目，企业上年研发费用不低于50万元。

（2）申请财政资金200-500（含）万元项目，企业上年研发费用不低于100万元。

（3）申请财政资金500-1000（含）万元项目，企业上年研发费用不低于250万元。

（4）申请财政资金1000-2000（含）万元项目，企业上年研发费用不低于500万元。

（5）申请财政资金2000-3000（含）万元项目，企业上年研发费用不低于1000万元。

（6）申请财政资金3000万元以上项目，企业上年研发费用不低于申请省拨资金1/2。
（二）对于其他行业规上企业和无研发费用投入统计数据的规下企业

须对其当前科研能力和未来成长性等进行评估，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企业近三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2000万元（含）且投资完成1400万元以上、核心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一年内可实现投产。
（2）企业近三年获得投融资机构投资不低于500万元（含），企业估值2000万元以上，且近三年研发加计扣除总额300万元以上。
（3）上市科技公司在我省成立的子公司，拥有一定规模科研团队和业务。

（4）依托哈工大先研院孵化成立的初创企业。

二、企业承担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数量条件界定
（一）企业限项条件。对企业可同时承担省科技计划项目数量根据其上年营业收入或全职研发人员数量进行如下限定（企业营业收入数据以统计或税务部门年度数据为准）。

1.营收1亿元及以下的最多可承担2项；
2.营收1亿元以上或研发人员超50人的可承担3项；

3.营收5亿元以上或研发人员超100人的可承担4项；

4.营收10亿元以上或研发人员超150人的可承担5项；

5.营收30亿元以上或研发人员超200人的可承担6项。

6.营收50亿元以上或研发人员超300人的不限项。

7.同时承担2项以上省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积极承担社会义务，项目研究与企业主营产品相关联。
（二）限项数量统计范围。省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省财政资金100万元以下科技项目不计入限项范围。“揭榜挂帅”项目纳入限项管理。
（三）一事一议。对于产业支撑引领作用突出（初创企业应获金融机构投资或已签署投资协议），推动全省重大新质生产力战略布局的项目可“一事一议”，适当放宽企业申报和承担项目条件限制，提高财政资金支持额度。



